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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  保 固  

1 -1   保 固 定义  

沙 克 公 司 保 证 本 产 品 出 厂 时 ，完 全 符 合 其 所 公 布 之 各 规 格 ，

只 要 适 当 的 安 装 ， 均 可 正 常 使 用 。 但 是 沙 克 公 司 并  

不 保 证 本 产 品 操 作 是 亳 无 中 断 或 是 零 错 误 。  

 

1 -2   保 固 期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 产 品 自 出 厂 日 起 享 有 一 年 的 保 固 期 ， 若 在 保 固 期 间 内 ，

客 户 证 明 产 品 本 身 质 量 有 瑕 疵 ， 沙 克 公 司 愿 意 免 费 提 供 维

修 服 务 。 任 何 需 要 修 护 的 产 品 都 必 需 送 往 沙 克 公 司 指 定 的

服 务 处 ， 该 客 户 必 须 负 担 产 品 运 往 服 务 处 的 单 程 运 费 ， 沙

克 公 司 在 保 证 期 间 内 会 将 所 寄 产 品 修 复 完 成 并 且 负 担 回 程

费 用 ， 寄 还 该 产 品 给 客 户 。  

 

1 -3   除 外 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前述的保证范围，未包含损耗性零件如：电池、保险丝、按键及继电器等。

且未包含因客户不当使用，安装、维修不足，未经许可的变更或客户自行

设置界面所造成的不良。 

 

1 -4   附 注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.除 上 述 的 保 固 事 项 外 ， 并 无 其 他 明 述 或 隐 含 的 部 份 。  

2 .保 固 所 提 供 的 赔 偿 是 客 户 唯 一 的 赔 偿 ， 沙 克 公 司 不 负 任 何

直 接 、 间 接 、 特 殊 意 外 或 因 果 的 损 毁 责 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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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章   注 意 事 项  

2 -1  一 般 注意 事 项  

1 .使 用 者 于 操 作 与 安 装 S AG A1 - L1 0 / L1 2 之 前 请 详 阅 此 操 作

手 册 。  

2 .基 于 对 设 备 复 杂 性 的 考 虑 ， 请 于 安 装 前 务 必 研 读 整 份 操 作

手 册 。  

3 .严 禁 任 何 未 经 授 权 之 人 员 拆 解 设 备 ， 如 此 会 造 成 设 备 的 毁

损 。  

4 .本 设 备 于 出 厂 前 已 接 受 过 严 格 的 质 量 测 试 ， 但 是 高 危 险 性

及 可 能 造 成 损 坏 之 情 况 不 得 使 用 。  

5 .天 车 操 作 完 毕 后 ， 总 电 源 须 关 闭 以 切 断 接 收 机 电 源 ， 并 同

时 拔 除 发 射 机 的 旋 转 开 关 钥 匙 。  

6 .当 发 射 机 没 有 使 用 时 ， 须 被 安 全 地 置 放 保 存 ， 以 避 免 不 经

意 地 碰 触 到 按 键 。  

7 .天 车 须 配 备 一 个 主 电 源 继 电 器 ， 限 制 开 关 以 及 其 他 所 需 的

安 全 装 置 。  

8 .雷 击 或 受 到 干 扰 的 状 况 下 应 停 止 使 用 本 装 置 。  

9 .请 确 保 发 射 机 电 力 充 足 及 接 收 机 电 源 正 常 。  

1 0 .安 装 及 维 修 时 应 关 闭 天 车 总 电 源 ，同 时 接 收 机 之 电 源 也 须

关 闭 以 免 发 生 触 电 。  

11 .手 册 之 内 容 在 未 经 照 会 通 知 的 情 况 下 ，可 由 制 造 商 做 随 时

的 修 正 。  

1 2 .必 要 时 ，制 造 商 会 适 时 引 进 设 备 的 新 功 能 ，因 此 ，内 容 将

依 据 新 功 能 而 随 时 做 修 正 。  

 

2 -2  操 作 者注 意 事项  

1 .S AG A1 - L1 0 / L1 2  操 作 毕 后 ，请 记 得 按 下 E MS 急 停 钮 ，关 闭

天 车 与 接 收 机 电 源 ， 并 拔 除 发 射 机 的 旋 转 开 关 钥 匙 。  

2 .发 射 器 电 力 不 足 ，超 过 遥 控 距 离 或 受 到 严 重 干 扰 的 情 况 ，会

有 操 作 迟 缓 或 延 迟 现 象 产 生 ， 此 时 应 停 止 操 作 。  

3 .长 时 间 不 使 用 装 置 时 ， 请 将 发 射 机 电 池 取 出 。  

4 .S AG A 系 列 产 品 ，适 用 于 各 种 不 同 的 工 业 环 境 ，正 确 的 操 作

与 维 修 将 会 延 长 S AG A1 系 列 产 品 的 使 用 寿 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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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每 日 操 作 产 品 前 ， 应 检 查 E MS 急 停 钮 及 其 它 安 全 措 施 之 功

能 状 况 。  

6 .当 装 置 功 能 损 坏 或 状 况 异 常 时 ， 请 记 得 按 下 E MS 急 停 钮 。  

7 .操 作 员 于 使 用 装 置 前 须 熟 悉 以 下 的 紧 急 状 况 处 理 步 骤 。  

 

2-3 紧急状况处理 

当 紧 急 状 况 发 生 时 ， 请 依 以 下 步 骤 处 理 ：  

1 .按 下 E MS 急 停 钮 。  

2 .将 旋 转 钥 匙 开 关 切 换 至 【 OF F】 位 置 。  

3 .将 电 池 与 安 全 钥 匙 移 除 。  

4 .将 天 车 总 电 源 关 闭 并 立 即 停 止 一 切 操 作 。  

5 .通 知 经 销 商 ， 找 出 原 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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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章    标 准 配 备  

S A G A 1 - L1 0/ L 12  标 准 配 备 包括 ：   

S AG A1 - L1 0          

  

发 射 机 (含 背 带 ) - 1 个             接 收 机 - 1 个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 

S AG A1 - L1 2           

 

发 射 机 (含 背 带 ) - 1 个           接 收 机 - 1 个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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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章    操 作  

4 -1  发 射 机结 构  

9      5      4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8     7    5     4     2     1  

 

 

       

       

5       4         3              10      6   5    4        3  

 

 

图 4-1   发射机结构          

 

1 .  天 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.  紧 急 停 止  ( E MS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.  L E D 指 示 灯                  

4 .  动 作 按 钮  

5 .  辅 助 按 钮 R 1 -R 4 

6 .  F 1 按 钮  

7 .  启 动 安 钮  

8 .  电 池 盖  

9 .  旋 转 式 钥 匙 开 关  

1 0 .安 全 钥 匙  

 

 

 

 

 

 

S AG A1 -L10  S AG A1 -L1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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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-2   一 般 操作  

1 .  于 S AG A1 - L 1 2 的 电 池 座 中 放 置 2 个 AA 型 (3 号 )电 池 ， 再 放 入

发 射 机 的 电 池 盖 ， 或 是 S AG A1 - L 1 0 的 电 池 座 并 将 发 射 机 的 下

盖 锁 紧 。 请 确 定 「 十 」 及 「 一 」 极 性 是 否 正 确 。  

2 .  将 安 全 钥 匙 开 关 置 于 【 OF F】 位 置 。  

3 .依 据 设 定 之 「 开 机 模 式 」 开 机 。 注 意 ： 若 没 有 依 据 正 确 的 操 作

步 骤 ， L E D 指 示 器 会 闪 红 灯 。  

4 .按 下 每 个 按 键 以 测 试 发 射 器 的 操 作 是 否 正 常 。  

5 .操 作 完 毕 之 后 ， 请 依 序 执 行 以 下 的 步 骤 ：  

   （ 1）按 E MS 急 停 钮 。  （ 2）将 安 全 钥 匙 开 关 以 逆 时 针 方 向 旋

转 至 【 OF F】 位 置 。  

   （ 3） 将 钥 匙 拔 除 并 放 置 于 安 全 的 地 点 。（ 4） 若 长 时 间 没 有 使

用 装 置 请 记 得 拿 掉 电 池 。  

 

4 -3   特 殊 功能 操 作  

4 -3 -1  开 机 的 操 作 方 式  

开 机 之 定 义 是 指 发 射 机 发 出 控 制 指 令 使 接 接 收 机 之 主 继 电 器 导

通 并 备 执 行 后 续 之 动 作 。  

 

「 开 机 模 式 」 有 2 种 ：  

 

A.任 何 按 键 的 电 源 启 动 模 式 ：  

1 .  顺 时 针 方 向 旋 转 【 E MS】 停 急 钮 4 5°并 拉 起 。  

2 .  将 S AG A1 - L 1 2 安 全 钥 匙 开 关 依 顺 时 针 方 向 转 至 【 O N】 位 置 ；

将 S AG A1 - L 1 0 旋 转 钥 匙 开 关 依 顺 时 针 方 向 转 至 【 O N】 位 置 。 

3 .在 发 射 机 上 按 下 任 何 按 键 ， 此 时 除 了 执 行 开 机 外 ， 同 时 亦 执

行 该 按 键 的 功 能 。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第 8 頁，共  13 頁  

 

 

B .开 机 键 开 机 模 式 ：  

1 .  将 E MS 急 停 钮 依 顺 时 针 旋 转 至 4 5°并 拉 起 。  

2 .  将 S AG A1 - L 1 2 安 全 钥 匙 开 关 依 顺 时 针 方 向 转 至 【 O N】 位 置 ；

将 S AG A1 - L 1 0 旋 转 钥 匙 开 关 依 顺 时 针 转 至 【 O N】 位 置 。  

3 .若 为 S AG A1 - L 1 2 机 型 ，在 发 射 机 上 按 下【 开 机 】 (s t a rt )按 键 以

执 行 开 机 的 动 作 ； 若 为 S AG A1 - L 1 0 机 型 ， 将 旋 转 钥 匙 开 关 转

至 【 开 机 】 (s t a r t )位 置 以 执 行 开 机 动 作 (放 开 旋 转 钥 匙 开 关 后

它 会 自 动 地 回 到 【 O N】 的 位 置 )。  

 

 

4 -3 -2  加 速 功 能 的 操 作 方 式  

1 .  S AG A1 - L 1 2：【 开 机 】按 键（ “ S ta r t ” p us hb u t to n ）为 加 速 功 能

按 键 。  

2 .  S AG A1 - L 1 0：【 开 机 】钥 匙 开 关 ( “ S t a r t ” k e y ) 为 加 速 功 能 的 钥

匙 开 关 。  

3 .当 执 行 动 作 按 到 2 速 时 ，快 速 按 下 加 速 功 能 键 以 产 生 加 速 的 功

能 ， 连 续 按 下 加 速 功 能 键 将 会 使 速 度 提 升 。  

 

※注 意 ： 当 加 速 功 能 启 动 时 ， 动 作 功 能 按 键 必 须 持 续 按 住 并 保 持

在 2 速 ， 若 放 掉 动 作 功 能 键 ， 会 使 加 速 功 能 失 效 且 速 度

会 回 复 至 零 速 。  

 

 

 

4 -3 -3  寸 动 功 能 操 作 方 式  

1 .【 开 机 】按 键  (或 钥 匙 开 关 )  须 设 在【 寸 动 】功 能  (“ inc h in g”

f u n c t io n ) 。  

2 .按 住 或 旋 转 并 握 住 寸 动 功 能 按 键 或 钥 匙 开 关 。  

3 .按 下 任 何 动 作 功 能 按 键 以 执 行 寸 动 功 能 。  

 

 

 

※ 注 意 ：在 按 下 寸 动 功 能 键 之 前 ，其 他 发 射 机 上 的 按 键 必 须 放 掉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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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-3 -4  拷 贝 机 的 使 用  

 

1 .  将 拷 贝 机 6 支 脚 插 头 插 入 S AG A1 - L 1 0 / L 1 2 发 射 机 或 接 收 机 内 的

刻 录 插 座 中 。  

 

2 .  当 由 发 射 机 或 接 收 机 读 数 据 时 ，须 将 磁 铁 钥 匙  (  ma g n e t ic  k e y ) 

放 在 拷 贝 机 上 ； 当 已 存 取 的 数 据 由 拷 贝 机 刻 录 至 发 射 机 或 接 收

机 时 ， 须 将 拷 贝 机 上 的 磁 铁 钥 匙 拔 掉 。  

 

3 .按 下 并 放 开“ 1”按 键  (  或“ 2”，“ 3”按 键  )  以 便 从 发 射 机 或

接 收 机 上 拷 贝 并 存 取 数 据 (  当 磁 铁 钥 匙 处 于 “ O N” 的 状 态  )，

待 绿 色 指 示 灯 闪 过 后 ，表 示 转 换 作 业 已 完 成 ，此 时 将 插 头 拔 掉 。

重 复 由 拷 贝 机 刻 录 至 发 射 机 或 接 收 机 执 行 相 同 转 换 数 据 的 步

骤 。 (  当 磁 铁 钥 匙 处 在 “ OF F” 状 态  )。  

 

※ 注 意 ：   

1 . 请 确 定 在 拷 贝 数 据 的 过 程 中 ， 接 收 机 与 发 射 机 电 源 是 关 闭 的 。  

 

2 .S AG A1 - L 1 0 / L 1 2 所 使 用 的 拷 贝 机 (外 壳 具 有 2 种 颜 色 )， 也 可 使

用 在 现 有 的 S AG A1 - L 4 / 6 / 8 / 6 B/ 8 B，旧 版  (蓝 色 的 拷 贝 机 )  则 不

能 使 用 在 S AG A1 - L 1 0 / L 1 2  上 。  

 

3 .拷 贝 机 可 以 拷 贝 功 能 设 定 及 标 识 符 (I D-C O DE)， 但 对 于 发 射 机

与 接 收 机 而 言 ，基 本 上 ，一 定 要 选 择 相 同 的 频 道  (c h a n n e l)  作

配 对 ， 才 能 达 成 交 互 通 讯 的 功 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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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-5 频 率 的 改 变  

对 于 S AG A- L 系 列 而 言 ，只 要 更 换 相 对 应 于 发 射 机 与 接 收 机 内

的 石 英 振 荡 器 ， 便 可 以 改 变 其 本 身 的 操 作 频 率 。  

 

更 换 石 英 振 荡 器 的 操 作 步 骤 ：  

（ 1） 使 用 平 头 的 镙 丝 起 子 将 石 振 荡 器 扳 开 。  

（ 2） 将 石 英 振 荡 器 从 P C 板 上 移 开 。  

（ 3） 使 用 尖 嘴 钳 将 新 的 石 英 振 荡 器 的 两 支 脚 夹 直 。  

（ 4） 将 新 的 石 英 振 荡 器 垂 直 地 插 入 P C 板 上 。  

（ 5） 将 新 的 石 英 振 荡 器 压 入 石 英 座  (s o c k et )  中 。  

    

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)  

 

(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)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注 意 ： 当 插 入 相 同 的 石 英 振 荡 器 在 发 射 机 或 接 收 机 内 会 代 表 不 同

的 频 率 。  

例 如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T：311 MHZ 

 

R：321.7 MHZ 

用於發射機發射頻率為 311 MHZ 

用於接收機接收頻率為 321.7 MH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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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-6   标 识 符 (I D- CODE )遥 控 设 定  

标 识 符 遥 控 设 定 是 将 新 的 发 射 机 与 接 收 机 做 配 对 使 用 ， 当 发 射 机

或 接 收 机 故 障 时 ， 若 要 以 新 的 发 射 机 或 接 收 机 取 代 ， 但 标 识 符 不

同 时 ， 则 须 以 标 识 符 遥 控 设 定 方 式 ， 将 接 收 和 发 射 设 定 成 相 同 之

标 识 符 才 能 控 制 。  

 

1 )在 标 识 符 遥 控 设 定 之 前 请 确 定 下 列 情 况 ：  

（ a）  发 射 机 与 接 收 机 是 否 具 有 相 同 的 操 作 频 率 与 相 同 的 机

型 。  

（ b）  将 发 射 机 尽 量 移 至 靠 近 接 收 机 的 位 置 以 避 免 干 扰 。  

（ c）  将 接 收 机 电 源 关 闭 1 0 秒 钟 并 再 次 打 开 。  

 

 

2 )标 识 符 遥 控 设 定 操 作 步 骤 ：  

（ a）  压 下 发 射 机 E MS 急 停 钮 。  

（ b）  按 住 ”上 ” ( UP )按 键 并 用 手 压 住 此 键 。  

（ c）  请 连 续 按 ”下 ” ( DOW N)按 键 4 次 ， 当 发 射 机 上 的 红 色 指

示 灯 开 始 闪 烁 时 放 开 ” E MS ”急 停 钮 及 ”上 ” ( UP )按 键 ”。  

（ d）  如 同 以 往 开 机 程 序 般 地 开 始 操 作 系 统 。  

 

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壓下 EMS 急停鈕 

壓下並按住 UP 按鈕 

連續按4次 DOWN 按鈕 

壓下並按住 UP 按鈕 

 

壓下 EMS 急停鈕 

 
連續按 4次 

DOWN 按鈕 



第 12 頁，共  13 頁  

※ 注 意 ：  

＊  当 电 源 重 置 后 ， 接 收 机 只 等 待 4 分 钟 的 时 间 以 接 收 遥 控 设

定 的 讯 号 ，若 标 识 符 遥 控 设 定 无 法 成 功 ，请 在 4 分 钟 之 内 重

复 上 述 之 操 作 步 骤 ，若 超 过 4 分 钟 ，则 接 收 机 只 接 收 正 常 操

作 之 讯 号 。  

＊  标 识 符 遥 控 设 定 只 针 对 标 识 符 本 身 ， 此 设 定 不 会 改 变 任 何

功 能 设 定 。  

＊  在 有 效 的 操 作 距 离 之 内 ， 所 有 相 同 频 率 及 机 种 的 接 收 机 ，

只 要 符 合 上 述 设 定 下 皆 可 改 变 成 相 同 的 标 识 符 。  

＊ 须 于 接 收 机 内 外 加 跳 线 ( ju mp e r )，才 能 有 效 接 收 标 识 符 遥 控

设 定 讯 号 。  

 

     

 

L10 接收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12 接收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外加跳線以作為識

別碼遙控設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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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-7   接 收 机 电 源  

对 于 S AG A1 - L 系 列 而 言 ，有 直 流 ( DC )与 交 流 ( AC )两 种 输 入

电 压 可 供 选 择 。  

 

（ 1） 直 流 （ DC）：    

输 入 电 压 ： 1 2 ~ 2 4 VDC  

继 电 器 接 触 电 流 -电 压 ： 1 0 A- 3 6 V 

 

（ 2） 交 流 （ AC）  

三 种 不 同 变 压 器 交 流 输 入 电 压 ：  

4 8 / 11 0 / 2 2 0 V, 4 8 / 2 2 0 / 3 8 0 V, 11 0 / 2 2 0 / 3 8 0 V 请 先 切 断 接 收 机 之

电 源 ，选 择 适 当 的 电 压 后 ，再 依 P C 板 上 所 标 示 的 电 压 将 连

接 器 插 入 你 所 选 择 电 压 的 插 座 内 。  

 

    

 

4 -8  发 射 机 电 池  

发 射 机 需 使 用 两 个 AA 尺 寸 ( 3 号 )碱 性 电 池 以 提 供 所 需 之 电

源 。 当 电 池 电 力 充 足 时 ， 发 射 机 L E D 灯 为 绿 灯 闪 烁 ， 反 之 ，

L E D 灯 为 红 色 闪 烁 时 ， 则 表 示 电 池 电 力 不 足 。  

＊ 当 电 池 电 力 不 足 时 会 使 得 操 作 有 效 的 距 离 缩 短 且 有 断 断

续 续 的 现 象 。  

＊ 当 电 池 电 力 不 足 时 ， 须 立 即 更 换 新 的 电 池 。  

＊ 发 射 机 不 得 使 用 充 电 电 池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SAGA1-L12 接收機  

SAGA1-L10 接收機 

列印 


